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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化转型及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的浪潮之中，数字劳动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虚拟主播作为一股

新兴力量，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越来越多的关注。与传统主播不同，虚拟主播的核心在于“中之人”(即
真人)与“皮套”(即动作捕捉技术)的紧密结合，使其能够跨越次元壁，与观众进行更为深入的亲密互动，

成为虚拟主播场域中的璀璨之星。但随着平台资本的入侵，虚拟主播背后的“中之人”深受资本逻辑的

规训，进而引发了一连串的劳动异化危机。为此，文章基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对“中之人”的数字劳

动异化现象进行解读。同时，文章旨在通过激发数字技术的民主潜能、规范数字平台的资本运作逻辑、

复归数字劳工的主体性以及遏制数字资本霸权主义等手段，以期消解“中之人”劳动异化的问题，实现

数字劳动的健康发展，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人类数字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 

“中之人”，虚拟主播，数字劳动，劳动异化，劳动解放 
 

 

The Virtual Evolution, Alienation, and  
Dissolution of the “Middlemen” 
—Digital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Marx’s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Yu Fu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Received: Sep. 9th, 2024; accepted: Sep. 30th, 2024; published: Oct. 11th, 2024 

 
 

 
Abstract 
In the wav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booming development of platform economy,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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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has shown unprecedented vitality, and virtual anchors, as an emerging force, are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with their unique charm. Unlike traditional anchors, the core of virtual 
anchors lies in the close integration of the “middle person” (i.e. real person) and the “leather cover” 
(i.e. motion capture technology), allowing them to cross the dimensional wall and engage in deeper 
intimate interactions with the audience, becoming a shining star in the virtual anchor field. But with 
the invasion of platform capital, the “middlemen” behind virtual anchors is deeply regulated by the 
logic of capital, which has triggered a series of labor alienation crises. Therefore, based on Marx’s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this article interprets the phenomenon of digital labor alienation of the 
“middle man”. At the same time, the article aims to alleviate the problem of labor alienation among 
the “middle class” by stimulating the democratic potential of digital technology, regulating the capital 
operation logic of digital platforms, restoring the subjectivity of digital labor, and curbing digital 
capital hegemon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labor, promote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create a new form of human digital civiliz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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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之人”，这一称谓起源于日本，最初指的是那些为角色配音而不以真实面目示人的声优。随着

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和人工智能(AI)等数字技术的进步，“中之人”的角色发生了巨大转变。他

们不再局限于幕后配音，而是凭借“皮套”和“动作捕捉技术”，以二次元的虚拟形象活跃在直播银幕的

前端，与观众进行实时互动。在直播领域逐步迈向“元宇宙”的浪潮中，诞生了一种创新性的主播职业

——虚拟主播。虚拟主播在国内外均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国外以“Virtual YouTuber”为代表，广泛应用

于 YouTube 等平台。国内则称为“虚拟 UP 主”，在哔哩哔哩等平台活跃。然而，“中之人”的存在被

隐藏在虚拟形象之后，他们的劳动价值和社会地位在资本眼中被视为可随意替换的“工具”。在资本逻

辑的规训之下，他们长期受到平台资本的剥削和控制，面临“过度劳动”、“盈收二八分成”以及“技术

垄断”等威胁，正不自觉地深陷新型异化的“泥潭”——数字异化。数字异化的本质依然契合马克思异

化劳动的理论框架。正如马克思所言：“工人被视作机器的附庸，而非机器是工人的延伸。”这一论断不

仅揭示了工业社会中劳动者与机器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也为我们在数字信息时代审视人与技术互动的复

杂变迁提供了深刻洞察。数字技术非但没有削弱生产率、劳动分工细化及剩余价值等工业资本主义的基

石，反而以一种更为隐蔽的形式加剧了这些现象的固化[1]。 
目前学界对于虚拟主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这些领域中又主要侧重

于情感劳动、智能交互机制、用户行为分析等方面研究，缺乏基于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解读。因此，在

探讨中之人数字劳动异化的问题时，我们需要将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与当代数字技术的实际影响相结

合。既要认识到数字技术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巨大潜力，也要重视其带来的负面效应。通过深入分析，

为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和谐、可持续的数字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这不仅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

的自主意识体现，更是引领我们直面数字异化困境、寻求解脱路径的实践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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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虚拟进化：“中之人”数字劳动的新型演化 

当前虚拟主播类型主要分为数字驱动型和真人驱动型。前者是以人工智能为内核，如日本虚拟歌姬

“初音未来”以及中国本土的“洛天依”等；后者是真人(即“中之人”)搭配皮套技术表现出双重复合驱

动效应，如世界上第一个虚拟主播“绊爱”以及国内知名虚拟偶像团体类主播“A-SOUL”等。当前，“中

之人”正凭借一系列的数字交互技术，呈现出新型的劳动演化特征。 

2.1. 虚拟“皮套”技术展示精美形象 

虚拟“皮套”技术是用于直播前台展示和后台“中之人”连接的一种智能手段。“皮套”作为“中之

人”呈现给直播间观众的“第一印象”，既结合自我风格的表达，又充分迎合受众审美的需求。国内“皮

套”设计的风格部分参考国风动漫的形象，造型上充斥着玄幻、修仙和异域感，如虚拟主播“鹤羽 Official”
和“虚拟小萨”等。此外，大部分的“皮套”设计风格深受日本二次元动漫的影响，造型上多以“白毛大

眼萌妹”、头戴兔耳或猫耳、以及校园水手服等要素作为参考依据，重点突出了日本萌文化特征。比如

虚拟偶像团体 A-SOUL，虚拟主播“白神遥 Haruka”和“烛宝哒”等。他们通过参考与复现知名 IP 角色

的设计元素，引起观众强烈的情感投射，让目标受众群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2]。其中，这些“皮套”的

制作主要采用 Live2D 的动画技术，即将平面图形转化为生动且精美的 2D 动画效果，也有部分采用 MMD
或 Unity 的 3D 数字人建模技术，对虚拟主播的身型、服装等细节进行勾勒。部分资金充足的虚拟主播还

会采用新技术不断加大对“皮套”的拟人化修饰，丰富观众的视觉体验。当“皮套”成型后，辅之以光学

动作捕捉系统对安置在主播头部和肢体的电子设备进行关联，及时捕捉真人主播的动作、表情和神态，

并将其映射在“皮套”模型上，从而达到真人与虚拟“皮套”的同频共振。 
在此基础上，虚拟主播背后的“中之人”处于高度保密状态，这种设定在虚拟与现实之间构建了一

道有效的屏障，为真人主播提供了社会认同与身份认同的双重保护[3]。“中之人”借助虚拟“皮套”为

媒介进行直播，一方面能够摆脱现实生活中身份和地位等潜在因素的束缚，另一方面借助精美“皮套”

无需直面“颜值至上”的现实困境。他们不光能随意捏造所处的空间环境，甚至是真实跨越性别的界限，

无需担忧各类因素对直播活动产生不必要的干扰，从而更加专注于直播内容的呈现。这有助于“中之人”

在虚拟世界中塑造一个更为纯粹、独立的自我形象，进而与直播间的观众建立更为深入的互动关系。在

某种程度上，这使得虚拟主播进化成了一种介于虚拟表象与真实实体之间的独特存在，类似于“无器官

的身体”的概念[4]。这种存在超越了有机体的束缚，展现出一种自由、动态、流畅且灵活的特质，为我

们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2.2. 构建个性人设赋予虚拟灵魂 

“人设”即人物设定，该词最早源自日本动漫界，一般在创作个性人物主体时主动设置，不光要贴

合角色的外在形象，还包括对内在性格的塑造[5]。人设能够帮助观众在短时间内了解全新的人物特征，

并迅速定位受众群体。此外，人设的概念也被广泛运用在娱乐圈和自媒体等领域，各种明星和主播通过

打造各类受欢迎的人设来引流和吸粉，从而实现名利双收。然而，明星和真人主播受限于自然赋予的肉

身形象和生理机能，无法像虚拟世界中的角色那样随意塑造和变换。他们的言行举止在观众的眼皮下被

无限放大，一旦有所闪失，其精心构建的形象便容易遭遇如大厦倾覆般的“人设崩塌”危机[6]。 
相比之下，虚拟主播在构建人设时，不但能自由地融入众多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创意元素，而且安全

可控不易面临“人设崩塌”的困境，能够持续为观众带来更加丰富多彩的体验。比如“奈落米拉米”的人

设是“刚来人界超爱小恐龙的魔王大人”，“绊爱”是号称“人工智能的活泼可爱少女”。他们特定的语

言风格、独特的世界观以及个性的互动行为都是以此身份设定为圆心，并向四周展开更为广阔的创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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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尤其是虚拟主播会在直播中呈现独特的场景插画，如魔法课堂、自家卧室以及梦幻草原等，这不仅

成功地为观众营造了一个独特的虚拟空间感，还使他们更加专注于精彩的直播内容，而非关注背后中之

人的现实属性。这种沉浸式体验能引领观众暂时脱离现实世界的束缚，进而踏入一个由虚拟主播精心编

织的梦幻世界，观众在其中享受实时互动乐趣的同时，也不知不觉中对主播产生依恋。在维持虚拟主播

人设形象的过程中，策略性地向粉丝透露一些非关键性的幕后信息显得尤为关键。例如，分享虚拟角色

的生日、国籍背景等辅助性信息，以及通过与同行进行连麦互动，展示其社交圈层和人际互动的方式等。

这些“接地气”的举措有助于塑造一个更为多维且逼真的虚拟主播形象。这使得观众和粉丝们认为，自

己与主播间的距离更近一步，就像是自己的赛博朋友一般，进一步增加了虚拟主播们的粉丝粘性。长此

以往，“中之人”也会在角色扮演的互动中不断投射情感，为“皮套”被注入灵魂，从而实现真正的“皮

魂一体”。 

2.3. 虚实破壁互动传递情感能量 

在如今的社交媒体与直播领域，中之人运用“皮套”技术，呈现理想形象。同时，他们借助视频直播

这一高效双向互动的平台，向广大粉丝群体鲜活地勾勒出个性人设与紧密相连的叙事脉络，使故事线更

加深入人心。此等虚实交融的互动模式，不仅标志着技术领域的崭新跨越，更在情感维度上激起了深远

的涟漪，构建起跨越屏幕的情感桥梁。 
首先，通过审视虚拟主播的受众，不难发现其核心粉丝群体主要“由 ACGN (集结动画、漫画、游戏

以及小说)亚文化热衷者构成”[7]。他们怀揣着对二次元宇宙无尽的憧憬与向往，矢志不渝地追求着破壁

之旅，渴望踏入那个充满奇幻色彩的维度。在此过程中，与虚拟主播的互动成为了他们实现梦想的重要

桥梁。作为角色代入的使者，他们巧妙地运用独特的“圈内语言”或“梗”，精准地触动粉丝内心深处的

情感共鸣，仿佛为粉丝搭建起一座通往心仪二次元角色心灵的桥梁，让这份跨越次元的情感纽带更加牢

固而真实。其次，虚拟主播与观众或粉丝之间构建了一种基于平等的双向交流模式，显著区别于传统偶

像与粉丝之间的单向依赖和崇拜关系。主播通过长时间的直播互动不仅为粉丝营造了一种深切的“陪伴

氛围”，还构筑了可以随时倾诉和分享的空间，有效填补了粉丝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存在的情感空缺[8]。
此外，他们的直播内容涉及“杂谈、表演、游戏”等活动，通过配合即时可视化的互动环节与评论区(弹
幕)的实时反馈，实现了观众间的紧密串联、深度交流，有效提升了观众群体的参与热情与沉浸感，增强

了主播乃至粉丝之间的粘度，形成了一个具有归属感的社群[9]。甚至，出于对主播的喜爱，粉丝群体也

会自发传播直播间互动的“精选片段”，并巧妙融入个人的情感色彩与创意元素进行“二次创作”，进而

实现视频的跨圈传播。最后，虚拟主播在直播互动过程中，会不经意间流露出中之人自身的现实状况。

比如，“口渴喝杯水”、“刚取完快递”以及“嗓子不舒服”等。这些往往会激发粉丝们的深切关怀与真

挚回应，构建起一种超越虚拟界限的情感连接。同样，当虚拟主播阅读来自粉丝的投稿信件时，也会因

粉丝面临的不幸或喜悦展现出深切共情，并给予安慰或祝贺。 
综上所述，虚拟主播与粉丝之间的互动传播，犹如一条绵延不断的“情感纽带”，不仅促进了社群

内情感能量的流转与共鸣，宛如一条生命之河滋润着每一位成员的心田，而且在信息浩瀚如海的网络世

界中，筑起了一个温馨如家的避风港湾，为漂泊的心灵提供了慰藉与庇护[10]。 

2.4. 粉丝互动经济实现商业增值 

中之人依托“皮套”与“人设”的精心塑造，在直播平台的实时互动特性下，搭建了与粉丝深度互动

的桥梁。随着直播商业模式的成熟运作，主播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名望与利益的共赢。 
虚拟主播日常需要在直播平台与粉丝进行互动建立浓厚的情感纽带，并通过向粉丝传递正向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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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来获取“筹码”，建立与粉丝的经济互动。具体来说，在直播过程中，粉丝会为喜爱的虚拟主播付

费，如国内哔哩哔哩平台，粉丝通过“开通舰长”1、“发送付费弹幕”(Super Chat)和“打赏虚拟礼物”

等形式，获得特殊的粉丝身份和勋章、华丽的弹幕效果以及与主播更高的亲密度和经验值。主播会相应

地念出付费观众的 ID 进行感谢，并一对一的实时回应，提高粉丝在直播间的临场感[11]。甚至，部分主

播会为“开通舰长”的粉丝赠送礼物，进一步固牢与粉丝之间的情感和经济互动。此外，为了避免直播

内容的同质化和提升“频道”独特的仪式感，虚拟主播会在社群部落中精心制定非日常规划，如举办生

日庆典直播、参与大型活动、与同行主播进行联动以及参与 PK 打榜的竞争等活动。由此，在不断展示自

身个性魅力的同时，还通过跨平台联动拓展主播的受众范围，提升自身的影响力。 
随着虚拟主播人设和名气的不断攀升，各类品牌商会寻求与知名主播进行合作，邀请其担任品牌的

代言或产品推广，如“A-SOUL”与 Keep 合作了健身课程。此外，还有一些虚拟偶像类的主播会发布一

些单曲，甚至举办虚拟演唱会等活动。这将进一步衍生一系列的周边商品，如海报、手办、玩偶，甚至形

成一条完整的商业链体系。总之，这些跨次元的合作进一步拓宽了虚拟主播的边界，提升其影响力，不

仅将虚拟主播打造成为知名 IP，还增强了粉丝粘性。虚拟主播带动的产业市场规模，不光拉动了粉丝经

济，也让更多资本和主播对这一赛道的未来充满了信心[12]。 

3. 异化表征：“中之人”数字劳动的新型异化 

虚拟主播行业在技术赋能、资本融入以及粉丝经济的三重驱动下，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根据《2024
年中国虚拟数字人产业发展白皮书》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虚拟人带动产业市场规模和核心市场规模分

别为 3334.7 亿元和 205.2 亿元，预计 2025 年分别达到 6402.7 亿元和 480.6 亿元[13]。然而在这光鲜亮丽

的景象背后却隐匿着一连串的劳动异化危机，如长期直播导致的主播过劳、平台资本技术垄断以及数据

剥削行为等都致使“中之人”坠入劳动异化“泥潭”中。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述

了劳动异化的四重维度，即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的异化、劳动者与自身类本质

的异化和劳动者与他人关系的异化[14] (p. 52)。下文就基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去探析“中之人”数

字劳动异化的现实表征。 

3.1. “中之人”与其劳动产品相分离 

马克思指出：“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根据这个前提，很明

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

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15] (p. 91)。”这样一来，“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得越少；他创造

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15] (p. 538)。 
一方面，“中之人”与其劳动产品的所有权相分离。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还生产

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15] (p. 47)。“中之人”正是凭借

可以量产的皮套技术，在直播银幕的背后按照企业固定的人设进行生产劳动。他们生产的劳动成果，如

歌曲、直播、现场表演以及切片视频 2，皆被资本揽入囊中，“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工人的所有物”[15] (p. 
216)即便他们在创造内容和吸引粉丝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他们并不拥有皮套技术和人设 IP
的产权，无法获得其直接创造的产品作为回报。并且，“中之人”以虚拟形象作为展示核心，背后的现实

身份被禁止公开，这种身份隐匿行为导致他们获得的“人气”或“名声”都流向了虚拟 IP 或者产权公司，

与现实的劳动者毫不相干。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劳动所生产的对象，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

 

 

1舰长：在哔哩哔哩(Bilibili)这个视频分享平台上，“舰长”是一个特定的会员等级。哔哩哔哩采用了会员制，用户可以通过购买会

员服务来享受额外的功能和特权。其中，购买了大会员服务的用户被称为“舰长”。 
2切片视频：指从大段直播中剪切下来的视频片段，通常为一些互动多、弹幕高的视频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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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依赖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15] (p. 47)。 
另一方面，“中之人”与其所塑造的虚拟形象在责任与风险层面上的显著割裂。每当虚拟主播的言

论或行为不慎触及敏感地带，招致社会非议时，公众舆论的批判浪潮往往不由自主地涌向“中之人”，

而非直接关联到那些负责管理和运营这些虚拟形象的公司或组织。这一责任归属的偏颇，导致“中之人”

不得不独自面对外界施加的重压与潜在的风险。他们所倾注的心血与情感，在虚拟形象遭遇质疑风暴时，

非但未能获得应有的庇护与声援，反而要独自承担来自各方的猜疑与指责。这无疑是对“中之人”职业

荣誉感与心理健康状态的严峻考验，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他们对于未来创作活动的热情与动力，加深

了他们与其劳动成果之间的疏离感。 
“中之人”将大量时间与精力用在创造异己的对象世界上，虚拟形象的成果、成功都与他们个人的

努力和付出毫不相干，他们生产的劳动产品不为自身所有，而是成为数字平台的牟利手段。长此以往，

必然会导致现代数字社会“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5] (p. 47)。 

3.2. “中之人”与其劳动过程相矛盾 

马克思认为，“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15] (p. 
50)通过剖析“中之人”与其劳动产品的割裂状态，我们可以深入探索他们在劳动生产过程中所遭受的异

化窘境，即平台资本不仅在数字经济价值上剥削“中之人”，还通过一系列的话语规训，控制他们的劳

动生产、思维模式乃至身份认同，使得他们与其劳动过程相对立、相矛盾。 
一方面，“中之人”在从事直播行业之前需要接受平台规定的霸王条款，例如极不合理的收益抽成

比例。譬如在哔哩哔哩平台，虚拟主播就存在盈收两极分化的现象，排在前 120 名的“头部”主播严重

挤压其他主播的收入，其余主播的平均月营收仅占到月营收前 120 的虚拟主播的 1%到 5%。然而，这些

营收还需要和平台进行二次分成。如果是“企业势”的虚拟主播，那么就意味在和平台分成之后还要再

与背后公司进行三次分成。例如近期因成员珈乐直播休眠而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虚拟偶像团体 A-SOUL，
其直播营收提成仅为 1%，这就意味着如果粉丝花 138 元充一个连续包月的“舰长”，在被 B 站和企业瓜

分之后，珈乐的“中之人”只能分到 6 毛钱左右[16]。即便这种机制是卑鄙无耻的，没有议价权的“中之人”

也只能默许平台的各种操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中，工人的活动就是他自身的丧失。正如马克

思所说“自主活动表现为替他人活动和表现为他人的活动，生命的活跃表现为生命的牺牲”([15] p. 59)。 
虚拟主播的工作模式虽然看似无拘无束，但这种表面的自由往往掩盖了他们实际上不得不“主动”

加班的事实。在光鲜亮丽的直播背后，是长时间的工作和不断攀升的压力。工作与休闲之间的模糊界限

导致“中之人”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对自由时间的掌控，被剥夺了本应该用于个人休闲生活的生命时长

[17] (p. 162)。这种现象深刻揭示了平台经济下劳动者所面临的隐性剥削，以及他们在追求职业发展的同

时，所付出的自由代价。在资本增殖逻辑的驱动下，平台会为长时间营业的虚拟主播们倾斜流量资源，

以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平台还通过规训话语对虚拟主播施加压力，暗示他们不努力便会面临行业末

位淘汰的境遇。虚拟主播的工作特性及其所在的平台环境，构筑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舞台，使他们长

期处于一种对朝不保夕的恐惧之中。然而，这种不安与焦虑经过资本的话语粉饰后变为一种新兴、灵活

的自由职业选择。然而，虚拟主播作为赛博空间中的无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工资待遇，“自愿”臣服

于平台的算法中，承受长时间的高压工作，以脑力和体力的消耗为数字资本提供源源不断的剩余价值[18]。
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居然成为“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

反对他自身的活动([15] p. 59)。” 
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文明的进步只会加强其支配劳动客体的权力[19]。平台资本不但将“中之

人”困在全方位追踪、无死角监控的赛博平台内，而且不断侵越他们的隐私空间，企图将他们所有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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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都纳入剩余价值的生产环节之中。超负荷的劳动强度与濒临坍塌的精神界限持续不断残害“中之人”，

透支其“纯粹身体的极限”。在平台资本主义的算法和排名压力下，身心俱疲的“中之人”不得不在平台

构筑的“斗兽场”上持续战斗。数字劳工们如同被数字链条紧紧锁住，对生活的忧虑和对落后的恐慌如

一对不散的“幽灵”，时刻萦绕心头，生怕被行业的浪潮淹没。“中之人”在这片变形的赛博领域里，不

得不持续地调整自己的劳动姿态，以迎合那冷漠的平台规则[20]。 

3.3. “中之人”与其类本质相疏远 

“劳动者与其劳动过程异化、与其产品异化会对人类本身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即人同自身的

类本质相异化。”[15] (p. 51)马克思指出“人是类存在物”，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是人的类本质[15] (p. 
51)。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既失去了自由和自觉的劳动，又失去了赖以实现和确证其生命活

动的对象世界”[15] (p. 31)。“中之人”的劳动看似是个人“自由意识与活动”的回归，实则是资本利用

数字技术让其陷入“自由中的不自由”的境遇，进而与自身的“类本质”相疏远。 
一方面“中之人”对数字平台的高依赖导致了他们与自身本质的异化。数字技术提升了直播的效率

和吸引力，使得虚拟主播得以突破时空限制，与众多观众进行即时互动。但在这耀眼的光环之下，却隐

藏着“中之人”主体性日益消逝的危机。随着自我叙事成为直播互动的核心资源，“中之人”通过不懈地

训练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展现出了愈发精湛的多重自我叙事技巧。但这份技艺的精进，却似乎与他

们内心深处对个性化自我表达的渴望背道而驰。同时，为了保护虚拟主播的品牌形象，公司往往会对“中

之人”的个人隐私与身份设定实施严格的管控。他们所扮演的人设形象可能与自身性格截然相反，这种

身份的隐匿与割裂，无疑加剧了“中之人”内心的异化感。在观众眼中，他们喜欢的只是呈现在银幕前

完美的虚拟形象，而非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思想的真实个体。这种长期的身份隐匿行为，无疑会削弱“中

之人”的主体性，使他们在虚拟与现实的交错中感到迷茫与无助[21]。长此以往，他们的生活重心逐渐偏

移至虚拟空间，现实世界中的他们被数字技术编织的巨网紧紧束缚，失去了作为人的自由与灵魂，由“实

体人”转化为“数据人”。在这种数字化生存的境遇下，“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

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15] (p. 54)。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对“中之人”的强束缚使他们与其类本质持续疏远。“中之人”在享受平台提供

的机遇和流量之时，也在默许平台算法对其剩余价值的侵占和自身主体能动性的控制。算法推荐机制强

化了“信息茧房”效应，将“中之人”局限在特定的信息环境中，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和认知范围。同时，

算法推荐机制还导致了内容的同质化，压缩了“中之人”的创作空间，使他们陷入重复劳动的困境。此

外，平台要求“中之人”进行情感劳动，如与粉丝互动、营造愉悦的直播氛围等，这不仅使“中之人”的

情感被商品化，还使他们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此外，平台资本的运行机制使得“中之人”对获取和处

理信息的自主决策权的部分必须做出妥协，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接受技术代替个人决定“播什么和不看

什么”“多播什么少播什么”[22]。这样一来，“中之人”的自主性和延展性也遭受限制，导致其在算法

技术与部分个人意志共设的拟态环境中只能唯命是听，成为资本全景监狱监视下“单向度的人”，而非

“有意识的类存在物”[15] (p. 53)。 
如今的“中之人”受困于平台算法构建的“数字全景监狱”中。长时间高强度的直播生活如同沉重

的磨盘，碾压着他们的青春与活力，留下的只是疲惫不堪的面容、充血的眼眶以及沙哑的嗓音。每当再

次触及那些曾带来无限可能的“皮套”，心中涌动的不再是纯粹的喜悦，而是对现状深深的迷茫、对周

遭社会的无力感，以及对现实世界的失望。他们与自己的本质渐行渐远，每一次恍惚都像是灵魂深处的

一次轻叹，诉说着对自由与真实的渴望。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10377


傅煜 
 

 

DOI: 10.12677/acpp.2024.1310377 2547 哲学进展 
 

3.4. “中之人”与其劳动关系相异化 

“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

[15] (p. 54)在上述三种异化的合力下，“中之人”与其劳动关系之间的异化现象愈发明显，具体表现在以

下三方面。 
首先，“中之人”雇佣关系的异化。数字技术重塑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方式。平台通过算法对“中之

人”实施精准操控，利用算法推荐机制来引导其内容创作的方向，通过算法排名机制来影响其收入水平，

并借助算法监控机制来收集其个人数据。同时，平台垄断了用户的大量数据，利用这些数据进行精准营

销并构建用户画像，以期获得更大的商业利益，这导致“中之人”失去了对自己数据的控制权，成为了

平台数据剥削的目标。平台还利用数字技术对“中之人”进行全方位的实时监控，包括通过摄像头监督

其工作状态，以及通过数据分析来评估其工作绩效，这使得“中之人”始终处于被严密监视的状态，从

而丧失了工作中的自由与尊严。此外，资本的“技术利维坦”3进一步导致“中之人”被边缘化。企业团

队为了最大化虚拟主播的吸引力与粉丝基础，精心策划并实施了一系列角色塑造与人设包装策略，旨在

赋予虚拟形象以鲜明的人格化特征，使其如同精心雕琢的工业艺术品，不断被创新、复制与优化。在这

一创作逻辑的驱动下，虚拟主播的成功被简化为一种技术上的胜利，即“皮套”技术的精湛与成熟。而

“中之人”却被视为可轻易替换的试验品，如同实验室中的小白鼠，其独特性与价值被严重低估乃至忽

视[23]。 
其次，“中之人”的粉丝关系异化。粉丝文化作为虚拟直播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给“中之人”带

来了支持和动力，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情感负担。为了维持与粉丝的良好关系，“中之人”必须投入

大量的情感劳动，如积极互动、营造氛围等。这种情感劳动往往没有明确的报酬标准，而且长期处于高

强度的社交互动中也会消耗他们的精力，导致心理健康问题。同时，粉丝的期望和反馈可能会对“中之

人”的个人生活造成干扰，使他们难以在公众角色和个人身份之间找到平衡。此外，“中之人”依靠平台

的规则设计和粉丝的亲密关系商品化来获利。“中之人”在进行数字生产时不断受到资本话语规训，避

免不了被粉丝数量和打赏机制激发直播斗志，并将之“货币化”。虚拟主播通过不断与粉丝互动，展示

才艺，让自己的直播间保持热度，努力经营人设维系粉丝，并通过自己塑造的吸粉人设来获利。另一方

面，某些粉丝的过激行为会严重影响“中之人”的身心健康。虚拟主播某些不当的言行会引起部分粉丝

的认知失调 4，这种落差会诱发粉丝对主播的失望、愤怒甚至转为黑粉[24]。他们轻则在直播间内对虚拟

主播恶语相向，重则在现实生活中“开盒挂人”5。本应是给予支持的粉丝却反过来成为威胁“中之人”

的一枚定时炸弹。 
最后，“中之人”社交关系的异化。在虚拟空间的帷幕下，“中之人”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被割裂，他

们与他人之间的协作与需求等本质属性被抽离和简化，导致交往环境扭曲化。这种变化削弱了与现实世

界紧密相连的劳动者之间的互动频次与质量，使得他们的现实交往逐渐变得空洞。每当“中之人”结束

直播的时候常常会出现恍惚和茫然，他们需要花费额外的精力去辨别自己处于虚拟世界还是现实空间。

看似灵活、自由的劳动方式，却使得“中之人”在回归现实生活的时候难以融入人群，他们的群体凝聚

力慢慢消解，人际关系渐渐窄化。“中之人”在虚拟世界的长时间沉浸，逐渐排挤了他们对于真实社交

的渴望与需求，相较于日常生活中的衣着打扮，那些虚拟世界中的身份标签与形象构建，能让他们获得

 

 

3技术利维坦：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的概念，用来比喻现代社会中庞大而复杂的技术系统。这个系统如同霍布斯的“利

维坦”一样，控制着人们的生活，并对社会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4 认知失调：指一个人的行为与自己先前一贯的对自我的认知(而且通常是正面的、积极的自我)产生分歧，从一个认知推断出另一

个对立的认知时而产生的不舒适感、不愉快的情绪。 
5开盒：是指违法者通过各种手段获取他人的个人信息，如姓名、住址、电话、照片、身份证号码等，将这些信息毫无保留地公开

在网络上，甚至实施电话骚扰、网暴攻击、恐吓威胁等违法行为，给受害者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和伤害。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10377


傅煜 
 

 

DOI: 10.12677/acpp.2024.1310377 2548 哲学进展 
 

更多的满足感。如此以往，虚拟与现实的界限在“中之人”的生活中变得模糊而复杂，他们在追求自我

表达与认同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由此带来的现实社交困境与身份认同的挑战。 

4. 异化消解：“中之人”数字劳动异化的解构路径 

在网络直播场域中，“中之人”的数字劳动遭到平台资本的严重剥削，他们的精神世界被规训、平

台数据资源被垄断以及劳动界限被模糊等问题愈演愈烈，亟待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有效应对。“中之人”

的数字劳动异化可归因于四大方面：首先，数字技术的资本运用导致其发展失控，数字技术的双重性在

提升直播效率和体验的同时，也为剥削与压迫披上了抽象的数字外衣；其次，平台资本凭借着其在数字

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通过算法操纵、数据垄断等手段，进一步加剧了对“中之人”的数字剥削；再者，

“中之人”的主体性在其进行数字劳动生产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他们被异化为平台增殖的“工具人”，

失去了对劳动过程以及成果的话语权；最后，市场监管力度的不足为数字资本的肆意扩张提供了现实的

“温床”。因此，我们可以从技术、平台、“中之人”自身以及监管部门四个层面出发，对“中之人”数

字劳动异化问题提出的针对性策略[25]。 

4.1. 激发数字技术潜能回归人本价值尺度 

飞速发展的数字技术给虚拟直播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革新，也伴随着一系列潜在的挑战与

风险。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科技文明发明了机器，却使工人成为工作的机器；生产了智慧，却让工人变

得愚钝和痴呆”[15] (p. 43)。一方面，数字技术无疑构成了网络直播行业繁荣兴盛的核心引擎。在这一进

程中，技术不仅化身为提升虚拟直播效能、充盈内容生态的得力助手，通过引入精致绝伦的“虚拟形象”、

实现无缝流畅的观众互动以及实施精准个性的内容推荐，极大地优化了受众的观赏体验，更为“中之人”

搭建了展现自我、实现价值的璀璨舞台。另一方面，它也成为数字资本剥削劳动者的隐形推手。算法推

荐机制虽能精准匹配观众兴趣，却也加剧了“信息茧房”效应，限制了“中之人”的创造力与表达空间，

使其劳动成果被无形地量化、标准化，进而陷入被剥削的境地。同时，“中之人”从事虚拟主播的低回报

劳动，以及他们为资本优化算法提供数据流的无酬数字劳动，都会被数字资本剥夺并将之“商品化”。

正如马克思所强调，“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15] (p. 58)”。因此，我们要破

除数字技术的资本束缚，激发数字技术潜能，消解“中之人”与数字产品的张力。 
首先，要矫正数字技术的过度资本化偏向。以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不断加强技术创新，

并推动技术向着更加个性化、公平化的方向发展。例如，开发更加透明的算法模型，保障“中之人”对推

荐机制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利用区块链等技术手段，确保数据的安全性与不可篡改性，为“中之人”提

供更为坚实的权益保障。其次，要以提升数字社会生产效率和社会整合能力为基准，摒弃占用数字劳动

时间和提高数字劳动强度为标准，解决数字技术在“数字人性解放”中的“失职”[26]。然后，要加强技

术伦理建设。马克思技术批判思想指出数字技术本身不等于其在社会中的具体引用形态，导致“中之人”

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数字技术的资本运用而非技术本身。要确保技术应用于提升用户体验和保护用户权

益，避免技术成为剥削和压迫的工具。最后，要对数字资本权力进行合理规制。维护和保障“中之人”信

息自主权、数据信息表达权以及数据信息隐私权等，不断瓦解数字技术在“数字人权”领域的霸王条款，

让数字技术能够真正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4.2. 识破资本逐利本性规范直播平台运行 

直播平台作为连接“中之人”与观众和粉丝的桥梁，其背后的资本力量不容小觑。平台利用算法操

控、数据垄断等手段，不仅掌握了流量分配的话语权，还深度介入到“中之人”的劳动过程中。平台资本

通过设定复杂的分成机制、严格的考核标准等手段，不断压榨“中之人”的剩余价值，使其长期处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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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和高强度的劳动状态。此外，平台对数据的垄断也限制了“中之人”对自身劳动成果的自主控制权，

进一步加剧了其劳动异化的程度。因此，我们要识破数字资本的本质，规范直播平台运行，为“中之人”

创造一个公平、健康的劳作环境。 
首先，要识破数字资本逐利本性，看清数字资本的最终走向。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这个世界上，

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5] (p. 37)。数字资本并没有改变传统资本的逐利本性，只是更新了其

剥削形式，即从以往的存量经济掠夺与对外输出战争到现在借助算法技术进行数字剥削，通过资本话语

规训大众，进而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资本平台的帝国意识形态霸权。因此，我们看清当代数字资本主义

的剥削和掠夺方式的新变化、新态势，避免被资本主义捏造的幻象所蒙蔽双眼。同时，我们应当确信数

字资本主义的本质注定其无法摆脱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现实桎梏，数字资本的无限膨胀和积累必然会走向

自我毁灭[27]。 
其次，推动网络直播平台的可持续发展，应坚持以人为本的逻辑。平台需建立透明、公平的收益分

配体系，让“中之人”对自己的收入有清晰的了解；实施阶梯式分成比例，鼓励提升内容质量，减少对单

一收入源的依赖；并通过设立多样化奖励机制，如粉丝最喜爱主播奖、高质量创作奖，提升“中之人”的

工作满足感和幸福感。同时，优化工作环境和劳动时间，设定合理的直播时限，防止过劳，并提供灵活

的工作安排，以增强互动和直播间活跃度。关注“中之人”身心健康，定期体检和心理健康辅导。此外，

严格规范算法推荐，公开推荐逻辑，禁止歧视，保障平等机会，并对算法进行定期审计，确保公正，减少

对“中之人”的不利影响。 

4.3. 唤醒赛博无产阶级复归数字劳工本质 

在平台算法的精密计算下，“中之人”逐渐失去了劳动的主体性。他们被异化为满足市场需求、实

现平台盈利目标的“工具人”，其个人价值、情感体验乃至精神世界都被纳入到了资本的逻辑之中。长

期的劳动异化不仅损害了“中之人”的身心健康，还削弱了他们的自我认同与创造力，使得他们在数字

世界中迷失方向。因此，消解数字劳动异化要从“中之人”自身出发，唤醒被数字资产阶级奴役的赛博

无产阶级。 
首先，“中之人”需积极培养自我反思的习惯。一方面，他们应清醒认识到职业和数据商品化的现

实，将虚拟直播视为提升生活质量的工具，而非被资本逻辑所裹挟。只有将数字“皮套”视为满足需求

的手段，方能摆脱资本的强大引力。另一方面，“中之人”需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不被资本编织的幻

象所迷惑。他们应明白，数字劳动的成果本应属于“赛博无产阶级”，而非被数字资产阶级剥夺，用于平

台算法的优化和资本的增值。同时，他们应认识到，数字平台上的社交关系本质上是数字资本操控下的

幻象，而“中之人”的主体性发展，仍需通过现实生活中的交往和劳动实践来实现[28]。 
其次，“中之人”应当积极掌握数字技术的主动权，成为其驾驭者而非受其奴役和控制的对象。这

意味着他们需要不断学习和适应新技术的发展，善于利用数字技术来丰富直播内容、提升互动体验，并

在此过程中保持自我意识和独立思考，确保技术的应用符合道德伦理和社会规范[29]。长此以往，“中之

人”既能在数字时代中保持竞争力，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又可以为观众带来更优质的直播内容。 
最后，“中之人”需持续增强自身的法律素养。一方面，通过掌握知识产权、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知

识，“中之人”能够明确自己的权益界限，涵盖创作成果归属、合同权利义务及劳动保障等方面。在签订

合同过程中，应细致审查条款，确保收入分配、工作时长、休假和解约条件等得到明确，防止自身权益

受损。另一方面，“中之人”应熟悉维权流程和证据搜集技巧，遭遇侵权或不当待遇时，能迅速采取行

动，向监管部门投诉或提起诉讼。同时，“中之人”可线下组建维权工会，以集体力量对抗数字资本的剥

削和规训，为数字劳动者争取更公正的待遇和保障，推动行业健康规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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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增强数字治理效能实现数字劳动解放 

在网络直播行业快速发展的背后，市场监管部门却出现体系制度滞后，治理效能不足等情况。这使

得数字资本得以在“灰色地带”肆意扩张，搅乱市场秩序，恶化“中之人”的劳动环境，进而侵害“中之

人”的合法权益。因此，要加强网络直播行业的监管治理，以政府、平台、社会多方合力去增强数字治理

的效能，促进网络直播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实现“中之人”的数字劳动解放。 
首先，完善法律法规保障。加快制定和完善针对网络直播行业的法律法规，明确界定直播内容、主

播行为、平台责任等方面的标准与规范，为监管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同时，不断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

的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维护网络直播行业的健康秩序，形成有效的市场震慑力。此外，健全监督

管理机构。构建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监管机制，整合市场监管、文化、网信、公安等多部门资源，形成

监管合力。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升监管的智能化水平，实现对网络直播内容的实时监

测和有效管理。加强劳动立法，明确“中之人”与平台之间的劳动关系，确保他们享有与传统雇员同等

的劳动权益，包括但不限于最低工资保障、工时限制、休息休假权利等；同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保护

“中之人”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未经授权的数据收集和使用，并加强对平台的监管，打击滥用市场支

配地位的行为。 
其次，强化平台责任机制。明确直播平台在内容审核、主播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主体责

任，要求平台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对主播的培训和监管，对违规行为及时采取处理措施。同时，

建立主播信用评价体系，将违规行为与主播信用挂钩，形成有效约束。此外，要促进数字平台与“中之

人”的平等协商机制建设，鼓励平台与“中之人”之间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渠道，及时解决双方关切的问

题。譬如成立“中之人”行业协会或工会组织，代表“中之人”的利益与平台进行谈判，争取更好的工作

条件和发展机会；增进平台与主播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共同探讨解决劳动异化问题的有效途径。 
此外，加强社会舆论监督。譬如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以及微博、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

台等新媒体矩阵，开设专题栏目或系列报道，深入挖掘并广泛传播网络直播行业劳动异化的典型案例，

让公众了解主播面临的工作超时、健康损害以及权益缺失等现实问题，呼吁社会各界关注主播的合法权

益，倡导健康、理性的网络直播环境。还可以邀请法律、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就网络直播

行业的现状、问题根源及解决路径进行访谈和解读，为公众提供权威、专业的视角，提升公众对虚拟主

播行业劳动异化问题的思考深度。此外，建立健全网络直播行业的监督举报机制，确保公众能够方便快

捷地通过官方网站、热线电话、社交媒体等多种渠道反映问题。对有效举报给予适当奖励，激发公众参

与监督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治理的良好氛围。 
最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将“中之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他们提供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

保险等基本的社会保障；建立专项基金，支持“中之人”的职业培训和个人发展项目，帮助他们提升职

业技能，增强职业发展的可持续性；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和咨询支持，帮助“中之人”应对职业压力，预防

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通过探索构建多方参与的数字治理模式，推动政府、平台、企业、社会组织以及

“中之人”自身共同参与到数字劳动的治理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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